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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内容：随着人们生活条件改善，不论是在城市的道路还是乡

村的道路上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电动三轮、电动四轮车（俗称“老

年代步车”），这些车辆的出现在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便利的同

时，也给道路安全，交通管理添加了压力。部分“老年代步车”

投入市场后，因不符合公安交警部门审核要求而不能正常上牌

照，无法纳入交管部门的正常管理，导致这类车辆基本上游走于

监管空白地带；一些“老年代步车”的生产材质低劣、工艺粗糙、

品质较差，刹车构件单薄、安全配置简陋，存在很大安全隐患；

由于这些车辆没有合法手续和无法购买保险，一旦发生交通事

故，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很难认定落实。

具体建议：建议主管部门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“老年代步车”

的规范管理。一、加强宣传引导。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通

过典型事故案例播报和交通法规宣传，提升广大群众对“老年代

步车”的思想认识，进一步规范“老年代步车”驾驶员的驾驶行

为和习惯，做到不购买、不驾驶、不改装、不乘坐不合格的“老

年代步车”。二、严格质量管控。由质量监管部门牵头、相关部

门协作，加大对“老年代步车”的生产、销售的合法性和质量检

测的监管力度，严把质量关口，绝不允许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车辆

流入市场。三、开展专项整治。对现有“老年代步车”进行全面

摸排，并分类登记造册。同时，公安交管部门要加强联合行动，

严厉打击“老年代步车”违法上路行驶行为，综合运用多种执法

方式，而不是单纯以罚款形式处罚，从而引起全社会广泛重视。


